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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阳元一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的公告 

 

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4 年的财务状况及经

营成果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4年 4月 23日出具了非标准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致同审字（2025）第 440A016393号）。根据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非

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0 年修订）》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，就董事会做出的《关于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

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，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1、财务指标不良 

元一传媒公司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024 年：-1,069.41 万元，

2023年：-1,087.10万元，2022年：-191.55万元，三年累计亏损 2,348.06

万元，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：2024年：-144.10万

元，2023年：-204.52万元，2022年：-481.41万元，截至 2024年 12月

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-342.04万元，公司营业活动基本处于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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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滞状态。 

2、未获得股东财务支持 

截止本报告日，元一传媒公司未取得股东财务支持及承诺。 

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，存在可能导致对元一传媒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

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虽然元一传媒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、2 中披露了

改善措施，但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，我们未能就改进措施的可行性和预期

效果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我们无法判断元一传媒公司管理层未来

经营改善计划的可行性。因此，我们无法判断元一传媒公司采用持续经营

假设基础编制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。 

 

二、 对于上述审计意见，董事会说明如下 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基于谨慎性原

则，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非标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客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。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此类事。 

 

三、 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

董事会高度重视审计意见中指出的问题，已审慎考虑公司日后的经营

状况和流动资金，进行充分详尽的评估，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公司持

续经营能力及经营状况，包括： 

（1）人员优化：根据业务需求，关闭、收缩非核心业务导致的岗位冗

余；明确优化岗位范围与比例等等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05 

（2）消减非核心开支：暂时只列支维持公司正常运营的必要开支。 

（3）关闭亏损公司：关闭前进行战略评估、财务分析，将持续几年亏

损且无扭亏趋势或无实际业务的公司进行注销等等。2025年 2月，下属子

公司广州博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注销。2025年 4月，下属子公司广州市润

一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注销。 

（4）应收账款回款：在维系好客户关系的同时，公司会定期对账对客

户进行催收，必要时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提升回款率。 

（5）开拓新业务：待追收回欠款后，公司计划发展短视频业务，目前

与潜在客户接触中。 

 

 

 

东阳元一传媒股份有新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4月 23日 

 


